
企业同类工程业绩一览表
投标人：深圳市华艺阳光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内容简介
合同金额
（万元）

在建：填写合同签订时
间
竣工：填写竣工验收时
间

1

香港城市大
学（东莞）
项目（一期）
维修和保洁
工程专业分

包

中建四局
第五建筑
工程有限
公司东莞
分公司

施工图纸、施工合同及
业主设计变更、现场质
量品质提升等范围内的
一切维修和保洁工程，
包括但不限于涂料、地

坪、出风口百叶等

533.231631
在建：2024 年 7 月 15
日

2

2022 年翠园
中学学生食
堂扩建及校
园安全隐患
修缮改造工
程（生均外

附加）

深圳市翠
园中学

本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篮球场改造、防火门
翻新更换、油翻新工程、
地下室改造、楼梯台阶、
第二教学楼屋面防水、
电气、给排水、通风空
调等，具体工程规模及
特征详见工程量清单及

施工图。

329.845461 在建：2022 年 04 月

3

中广核研究
院氢能产业
技术创新中
心龙岗实验
室装修施工

服务

中广核研
究院有限

公司

中广核研究院氨能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龙岗实验

室
208.485717

在建：2023 年 3 月 22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不可扩展，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3 项。（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

2、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

将不予认可。

证明材料：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竣工验收报告，竣工业绩以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

在建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未体现时间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1、香港城市大学（东莞）项目（一期）维修和保洁工程专业分包













2、2022 年翠园中学学生食堂扩建及校园安全隐患修缮改造工程（生均外附加）

















3、中广核研究院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龙岗实验室装修施工服务



























企业荣誉一览表
投标人：深圳市华艺阳光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序
号

工程名称 获奖奖项 颁发单位 获奖等级

1
中国（深圳）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装

饰装修工程

2019-2020年度中

国建筑工程装饰

奖

中国建筑装饰协

会
国家级

填表说明：

1、本表不可扩展，投标人填报的奖项最多为 1 项，优先提供高等级奖项。（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

2、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将不予认可。

证明材料：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以奖项颁发时间为准（原件备查）。同一项目获多个奖项的只取一个

最高奖项。



（1）获奖情况表

序

号
奖项级别 奖项名称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机构

1 国家级

2019-2020 年度中

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中国（深圳）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装饰装

修工程

2020.12.12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2021-2022 年度中

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深圳展旗红旗汽车

4S 店装饰工程
2022.12.31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2 省级

广东省优秀建筑装

饰工程奖

龙岗中心医院中骏

蓝湾社区健康服务

中心修缮改造工程

2020.7.16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建

筑装饰分会

广东省优秀建筑装

饰工程奖

中国（深圳）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装饰装

修工程

2019.7.9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建

筑装饰分会

广东省优秀建筑装

饰工程奖

深圳展旗红旗汽车

4S 店装饰工程
2022.7.18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建

筑装饰分会

3 市级

深圳市装饰工程金

鹏奖

中国（深圳）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装饰装

修工程

2019.5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

深圳市装饰工程金

鹏奖

喆啡酒店华南城店

室内装修工程
2019.5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

深圳市装饰工程金

鹏奖

龙岗中心医院中骏

蓝湾社区健康服务

中心修缮改造工程

2020.5.28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

深圳市装饰工程金

鹏奖

中国（深圳）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装饰室

内设计

2020.5.28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

深圳市装饰工程金

鹏奖

中海鹿丹名苑市本

级政府物业装修工

程

2021.5 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

合计 国家级奖项：2 个，省级奖项：3 个，市级奖项：6个















（2）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3）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企业信用等级



（5）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6）疫情防控感谢信



（7）抗洪救灾荣誉证书



（8）诚信诉讼


	企业近5年同类工程业绩（格式详见第三章）
	履约评价
	近5年企业荣誉（格式详见第三章）

